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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提升社會科學學術水準，

並使學報徵稿、稿件審查及學報出版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南臺學報社會科學類》（ Journal of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以下簡稱本學報）採半年刊方式，每年出版二期，

分別於 6 月、12 月出版，發行人為校長。 

第三條  本學報收錄論文之分類內容如下： 

一、決策科學、運籌學與管理。 

二、語言學、社會科學與教育。 

三、運輸學。 

四、其他與前三款領域相關之論文。 

第四條  本學報僅刊載未曾在國內外其他刊物發表，且具有相當價值之學術研究論文；翻譯

文章、教學講義及其他非學術性作品不予採用。 

第五條  本校設南臺學報社會科學類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編委會），負責決定本學報之編輯

方針、稿件之徵集、審查及印行等有關事宜。 

第六條  編委會置委員 7~9 人：督導副校長、教務長、商管學院及人文社會學院(以下簡稱兩

院)院長等人為當然委員，另由兩院院長各推薦該院所屬專任教師(副教授以上)1 人

及輪流推薦校外專任教師(副教授以上)1~3 人，共 3~5 人擔任遴聘委員，陳請校長

遴聘之。 

        當然委員隨其職務調整而改聘，遴聘委員任期 1 年，得連聘連任之。 

        編委會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長擔任總編輯，兩院院長擔任副總編輯；兩

院遴聘委員擔任執行編輯，校外遴聘委員擔任客座編輯或編輯委員。 

第七條  編委會每年召開會議 2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並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決議。 

第八條  本學報業務主管單位為教務處綜合業務組，負責執行編委會之決議，並處理有關學

報之出版及發行事宜。執行業務與編印所需經費，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逐年編列預

算支應。 

第九條  本學報投稿規定如下： 

一、刊載之論文以中、英、日文為主。 

二、字數以不超過二萬字(篇幅不超過 30頁)為原則，惟特別稿件，不在此限。 

第十條  本學報審查委員由副總編輯推薦。審查委員須具有該論文領域的學術專長，並具備

相當於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第十一條  業務主管單位收到稿件後，依下列方式進行審查作業： 



 

一、稿件隨到隨審，業務主管單位先進行形式審查，不符合第四條或第九條之規

定者，或經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相似度比對結果超過 20%者，得逕

予退件。通過形式審查之稿件，由業務主管單位送請副總編輯推薦之審查委

員進行審查。 

二、推薦及選定審查委員人選時，不得徵詢作者意見或告知審查委員相關資訊。 

三、送審時應檢附論文稿件，審查意見表及審查費收據等相關資料予審查委員。 

第十二條  稿件之審查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投稿稿件一經送審，不得要求撤回。 

二、審查委員姓名不對外宣布，稿件審查以 1個月內審查完成為原則。如逾審查

期限，得再推薦選定其他審查委員審查，並優先採用新審查委員之審查結果。 

三、審查作業採匿名審查，為維持審查公平性，投稿表件及論文所有項目，皆請

勿申述任何與論文主題無關之作者資料及感謝文字，否則本刊將先刪除該類

文字，再予送審。 

四、稿件審查結果分為下列四種：（1）刊登；（2）修改後刊登；（3）修改後再審；

（4）不推薦刊登。 

五、審查結果處理方式如下表。 

處理方式 
第二位評審意見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不推薦 
刊登 

第
一
位
評
審
意
見 

刊登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第三位 
評審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第三位 
評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退稿 

不推薦 
刊登 

第三位 
評審 

第三位 
評審 退稿 退稿 

     註:第三位審查結果如為修改後再審或不刊登，則結果為退稿。 

六、若審查結果處理方式為修改後刊登，業務主管單位先請作者進行稿件修改，

再送請執行編輯確認是否已依審查意見修正。 

七、審查結果不論接受刊登與否，業務主管單位應以正式函文知會作者，投稿稿

件一律不予退還。 

八、作者若於稿件送審至出版期間要求撤稿，本學報 2年內不接受該作者再次投

稿。 

九、審查結果為修改後再審或修改後推薦刊登之論文，修改期限以 2個月為限，

不得延期修改，未於期限內完成修改之論文，本學報得予以逕行退稿。 

第十三條  完成審查之稿件由業務主管單位送請副總編輯作最後決定。稿件刊登處理原則如

下： 

一、已完成審查之稿件，於刊登前由業務單位再次比對相似度，其相似度比對結

果不得超過 20%。 

二、同一期同一作者以刊登 1篇稿件為原則，如作者有 2人以上時，則以第一作

者為認定基準。 

三、如確有需要及時刊登者，同一作者同一期中以 2篇論文為限。 

四、經審定採用之稿件，於出刊前之校樣，一律由作者自行負責校對。出刊前未



 

能編輯或校對完成者，其稿件得順延至下一期刊登。 

五、投稿論文經本學報接受刊登，作者須同意依本學報授權同意書之約定，將著

作權授權本校，並同意其可再授權本校機構典藏相關單位或同意合作之單位

進行數位化、重製及透過網路公開提供讀者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

印等行為，且得為符合本校機構典藏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六、本學報刊登之稿件，著作權歸屬作者所有，文章內容有違反著作權法者，由

作者自負責任。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南臺學報社會科學類編輯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

時亦同。 

 


